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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設施管理及文娛康體委員會  

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2 020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 0 2 0 年 7 月 3 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上午 1 0 時至 11 時 4 8 分  

地  點﹕  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連桷璋議員  主席  

 區鎮濠議員  成員  

 陳振哲議員  成員  

 周炫瑋議員  

何偉霖議員  

林名溢議員  

林奕權議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文念志議員  

蘇達良議員  

成員  

成員  

 譚爾培議員  

胡耀昌議員  

任啟邦議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姚鈞豪議員  成員  

 姚躍生議員  成員  

 吳雪柔女士  秘書  

 

 

列席者：  

 

 伍志強先生  圖書館高級館長 (大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桂恩女士  

羅穎瑩女士  

黎峻源先生  

大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大埔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工程師／綜合工程／新界 1／機電工程署  

 陳瑞琼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黃倩敏女士  署理總務秘書／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葉麗莎女士  聯絡主任 ( 7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張潔沁女士  行政助理 (社區中心／社區會堂 )／大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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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者：  

 

毛家俊議員  成員  

 

缺席者：  

 

區鎮樺議員  

陳蔚嘉議員  

關永業議員  

劉勇威議員  

黃兆健議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成員  

 

 

開會詞  

 

 主席歡迎成員出席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2 0 2 0 年第一次會議。主席介紹以下

定期出席工作小組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  

 

( i )  大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陳瑞琼女士  

( i i )  大埔民政事務處署理總務秘書黃倩敏女士  

( i i i )大埔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 7 )葉麗莎女士  

( i v )  大埔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社區中心／社區會堂 )張潔沁女士  

( v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張桂恩女士  

( v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大埔 )伍志強先生  

 

2 .  主席表示，根據《大埔區議會常規》第 51 ( 1 )條，區議會只會同意議員因身

體不適、擔任陪審員、代表區議會出席會議／活動或出席立法會會議、出席行

政會議、分娩或侍產的缺席申請。主席請成員考慮工作小組是否採用《大埔區

議會常規》第 5 1 ( 1 )條，成員同意不採用此項條款。  

 

3 .  毛家俊議員因事未能出席今次會議。工作小組通過他的告假申請。  

 

 

I .  大埔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使用及管理匯報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1 / 2 0 2 0 號及 W G F M  2 / 2 0 2 0 號 )  

 

(一 )  大埔民政事務處的匯報  

 

4 .  張潔沁女士報告，大埔區內七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於 2 0 1 9 年 8 月至 2 0 2 0

年 5 月的使用及管理匯報已臚列於文件 W GF M  1 / 2 0 2 0 號內，供成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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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成員提出的問題概括如下：  

 

( i )  富亨鄰里社區中心不久前曾進行更換喉管工程，但會堂的冷氣機再次

故障，希望知道冷氣機的維修時間。  

 

( i i )  詢問有沒有團體在疫情下使用社區會堂時，因其使用人數或不知道會

堂關閉的情況下，而被指違反使用守則而被扣分。  

 

6 .  黃倩敏女士回應如下：  

 

( i )  關於冷氣機維修的時間，大埔民政事務處 (大埔民政處 )邀請了機電工

程署（機電署）進行維修，現時冷氣機已經大致可以運行。大埔民政

處亦安排了於 2 0 2 0 年 1 0 月進行冷氣機更換工程。  

 

( i i )  在疫情期間，大埔民政處會作出彈性處理，豁免因疫情關係而取消租

用社區會堂／人數未達到最低規定的違規扣分。  

 

7 .  有成員表示富善社區會堂已更換窗簾，但因窗簾太大幅而難以拆除清洗，

佈滿灰塵，詢問會如何處理。  

 

8 .  黃倩敏女士回應，大埔民政處有安排人員為有關窗簾作定期清潔，如就清

潔問題有任何疑問，歡迎向處方提出。  

 

(二 )  抽查借用團體所舉辦活動的收支表  

 

9 .  主席表示，會根據文件附件一選出一個曾使用大埔區社區中心／社區會堂

去舉辦收費活動的團體，進行抽樣檢查。  

 

1 0 .  主席抽出由廣崇樓在 2 0 2 0 年 5 月 2 4 日借用廣福社區會堂舉行的“跆拳道

訓練班”活動作審查對象。大埔民政處將審查上述活動的收支表，並在下次會

議作出匯報。  

 

(三 )  大元社區會堂加建舞台樓梯升降台  

 

1 1 .  主席歡迎機電署黎峻源先生就是項議程出席會議。  

 

1 2 .  黎峻源先生報告，現時社區中心／社區會堂有各類型的無障礙設施，例如

舞台旁的升降台，但有使用率低和操作困難的問題。有見及此，機電署物色了

新型的升降台，平常可作樓梯用途，使用時則可變為升降台。使用人士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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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按掣使用升降台，容易操作又省位。現建議於大元社區會堂作試點，安裝新

式的舞台樓梯升降台。有關工程需要改動現時舞台旁的樓梯去加裝升降台，預

計需時 3 個月向供應商採購升降台，再需時 2 個月在社區會堂內進行改建及加

建工程。  

 

1 3 .  成員提出的問題概括如下：  

 

( i )  詢問在大元社區會堂進行為期 2 個月的舞台樓梯升降台工程期間，會否

同時進行其他維修工程，例如改善地板及漏水問題的工程。  

 

( i i )  大元社區會堂的使用率頗高，尤其在疫情放緩後團體紛紛預約場地使

用，詢問能否只圍封進行工程的部分，開放會堂其餘部分予市民使用。 

 

( i i i )詢問是項工程的造價。  

 

1 4 .  黎峻源先生回應，署方計劃於大元社區會堂同時進行更換冷氣機的工程，

招標程序亦已經完成，預期在 2 0 2 0 年 11 月開展是項工程，預計需時 3 至 4 個

月，故計劃把兩個工程同步進行，以減少對社區中心用戶的影響。  

 

1 5 .  黃倩敏女士回應，就滲水或其他問題，可能要與其他部門聯繫，處方會反

映成員的意見，嘗試讓其他工程可以配合同步進行。處方亦會視乎工程情況，

考慮能否於工程期間開放會堂其他設施讓市民使用。  

 

1 6 .  黎峻源先生補充，是項改善舞台旁升降台工程的造價約為 1 0 0 萬元，價錢

已包括向製造商購買升降台，以及改造舞台的工程費用。  

 

1 7 .  有成員希望在進行舞台旁升降台及更換冷氣機工程時，可同時進行改善地

板及漏水問題的工程。  

 

1 8 .  主 席 建 議 成 員 於 會 後 與 大 埔 民 政 處 商 討 大 元 社 區 會 堂 有 否 其 他 需 進 行 改

善工程的事宜。  

 

1 9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及備悉有關工程的資料。  

 

 

I I .  大埔社區中心 LED 屏幕節目播放概況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3 / 2 0 2 0 號 )  

 

2 0 .  主席請成員備悉文件 W GF M  3 / 2 0 2 0 號，有關截至 2 0 2 0 年 6 月大埔社區中

心 L E D 屏幕節目播放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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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成員提出的問題概括如下：  

 

( i )  有成員提及警務處的大埔警區年度回顧 2 0 1 9 短片，片長達 9 分鐘，逢

星期一至日播放，詢問短片的內容是甚麼。  

 

( i i )  有成員詢問關於播放影片的機制，是何人決定影片內容、播放時間及其

排序。  

 

2 2 .  葉麗莎女士回應如下：  

 

( i )  就成員詢問警務處短片的內容，主要有四項重點：一是關於刑事偵緝，

針對求職的網上騙案；二是就林村許願節和清明重陽掃墓實施的人群管

理及交通管制措拖；三是關於“衛北計劃”，內容為一次性資助在舊樓

安裝閉路電視；四是關於“堡壘計劃”，內容是為鄉郊村落安裝閉路電

視。片長約 9 分 3 0 秒。  

 

( i i )  有關播放影片的機制，根據 2 0 1 0 年 1 月 1 9 日議會通過的大埔區議會

文件 D F M  6 / 2 0 1 0 號，主要是讓地區人士／團體可就大埔區議會及大埔

民政處，以及屬下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舉辦、贊助或支持的地區性活動

或計劃，製作宣傳短片及其他有關的短片，申請在大埔社區中心 L E D 屏

幕播放。  

 

( i i i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主要處理地區人士／團體所提交的短片申請。地區人

士／團體如欲申請播放短片，可於區議會秘書處索取表格，填妥後於短

片播放首日的十個工作天或之前將申請表格及短片送交區議會秘書處。

在短片內容方面，在播放宣傳短片申請須知上已列明不可人身攻擊等準

則。如秘書處發現有不恰當的成分，會諮詢民政處和小組主席的意見，

要求申請人更改內容，並以傳閱方式徵求小組成員的意見和通過。  

 

( i v )  而大埔民政處則主要負責處理由政府部門提交的短片。  

 

2 3 .  成員提出的問題概括如下：  

 

( i )  有成員詢問短片的播放次序及播放次數的機制。  

 

( i i )  有成員指出短片有宣傳大埔的性質，能否交回推廣大埔區議會工作小組

進行審批。  

 

2 4 .  葉麗莎女士回應，就短片的播放次序，所有短片均為循環播放，平均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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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節循環播放的節目時間約為 6 5 分鐘。如有部門有更新的短片，大埔民政處

會將舊短片下架，以新短片取代。  

 

2 5 .  秘書表示，有關申請須知於 2 0 1 0 年 1 月訂立，由於涉及大埔區內的設施，

故將匯報和審批權賦予設施管理工作小組，如成員有意見或希望將審批權交予

其他小組，可能需要修改此申請須知，並交由委員會通過。  

 

2 6 .  主席表示，如需要改動有關申請須知，成員可將此事項加入下次會議議程

討論。另外，他認為 L E D 屏幕破舊，詢問處方有否計劃更換該設施。  

 

2 7 .  葉麗莎女士回應，處方早前有安排檢查 L E D 屏幕的結構，機齡雖老邁但仍

能播放，現時屏幕播放短片時間為早上 9 時至下午 6 時。她認為成員可以就各

項因素去考量有關更換屏幕的事宜。  

 

2 8 .  有成員詢問處方曾否統計觀看該 L E D 屏幕的人數。  

 

2 9 .  葉麗莎女士回應，處方沒有統計觀看人數，但隨資訊科技進步，市民可以

透過手機等渠道接收資訊，吸引力會較屏幕大。  

 

3 0 .  主席和成員提出的問題概括如下：  

 

( i )  詢問若現在資訊發達，屏幕是否還有保留的價值。  

 

( i i )  詢問其他地區對屏幕的處理，例如是否均以靜音模式播放影片。成員表

示靜音模式或難以讓市民留意屏幕所播放的資訊。  

 

( i i i )詢問工作小組能否就改善或使用屏幕的問題作出決定。  

 

( i v )  詢問每年維修和保養屏幕的費用。  

 

3 1 .  葉麗莎女士回應說，每年維修屏幕的費用約為 3 0 萬。她補充屏幕型號和規

格較舊，相容性較低，成員可以再考量更換屏幕的問題。  

 

3 2 .  主席詢問設施管理工作小組是否可以就有關屏幕的事宜作決定。  

 

3 3 .  秘書表示，據她所知，屏幕是當年透過地區小型工程撥款所購置，而關於

屏幕的使用或可在相關工作小組和委員會討論。  

 

3 4 .  主席續表示，成員可先了解屏幕的情況，並將關於屏幕的事項加入下次會

議議程討論。他認為屏幕可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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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當區區議員認為屏幕不應拆除，因或有長者或其他市民不會上網，他們可

以透過屏幕獲得資訊，有其保留的價值。  

 

3 6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  

 

 

I I I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大埔區內設施管理的匯報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4 / 2 0 2 0 號 )  

 

3 7 .  張桂恩女士表示，有關 2 0 1 9 年 7 月至 2 0 2 0 年 4 月康樂體育設施的使用情

況、承辦商的服務評估、場地維修及改善工程及綠化工程的詳情已臚列在上述

文件內，供成員參閱。為配合香港政府對疫情的措施，康文署由 2 0 2 0 年 1 月 2 9

日起暫停開放所有康體設施至 5 月， 3 月初期間曾經開放部分設施，但因應疫

情發展情況，於 3 月 2 3 日再次暫停開放至 5 月 5 日，於 5 月 6 日起分階段重

開部分設施。她表示直至目前為止，只有室內設施及兒童遊戲室仍然暫時關閉，

直至另行通告。  

 

3 8 .  有成員表示，康文署於 6 月開始陸續重開體育設施，但大埔民政處轄下的

大埔社區中心籃球場卻未重開，詢問為何體育設施的重開日期有所分別。  

 

3 9 .  黃倩敏女士回應，現時接受團體預約使用大埔社區中心的籃球場。  

 

4 0 .  成員詢問為何場地只供團體使用，而非其他公眾人士使用。  

 

4 1 .  黃倩敏女士表示，因疫情緣故，只供團體使用可以方便管理有關場地。  

 

4 2 .  成員詢問有關做法是否與管理籃球場的使用人數有關。  

 

4 3 .  黃倩敏女士回應，因團體申請使用籃球場時均會報上人數，處方可以因人

數而作出人流管制的安排。  

 

4 4 .  成員詢問康文署的體育設施是否讓公眾在無需預約的情況下使用。  

 

4 5 .  張桂恩女士回應，現時室外設施可開放給市民使用，但使用者需遵守限聚

令的人數上限使用設施。  

 

4 6 .  成員提出以下的意見及問題：  

 

( i )  對康文署及大埔民政處在管理同一類型設施的安排上有異感到奇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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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則不應有異。  

 

( i i )  有成員表示，由於大埔墟內缺乏康體設施，附近的寶湖道籃球場又已拆

除進行改建，故大埔社區中心旁的籃球場為一個區內市民使用的主要康

樂場所，有一定的需求。據他了解，康文署轄下沒有場地管理員駐場的

室外場地已經開放，而大埔民政處旗下的社區中心則有管理員在場，如

有多於限聚的人數在場內活動，理應作出勸喻或報警處理，並非以“斬

腳指避沙蟲”的方式處理。他指出康文署管理眾多場地亦願意承擔疫情

帶來的風險，開放球場讓市民租用，故希望大埔民政處可回應其場地與

康文署場地究竟有何分別。  

 

4 7 .  黃倩敏女士回應，會將成員的意見向民政事務總署反映，考慮是否開放有

關場地。  

 

4 8 .  成員提出以下的意見和問題：  

 

( i )  現時康文署會在會議恆常提交設施使用報告，詢問大埔民政處會否有同

類型的報告。  

 

( i i )  詢問康文署報告中附件四的綠化工程，希望處方可以介紹種稙的植物品

種，例如西沙路的綠化地帶中會否增設品種名牌。另外，亦詢問有關《香

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 0 1 4 -2 0 2 2》，移除喬木時有否根據該計劃的指

標處理。  

 

( i i i )詢問報告中附件二的合約服務承辦商評估內的“保安”一欄，近大埔大

元邨中央公園，該位置有地界與翠屏花園外的街市連接，有 商戶會將貨

品放於康文署的地界之內，過往食環署不會清除於康文署地界範圍內的

雜物，故希望了解康文署的保安是否有權限作出處理，以維持康文署轄

下設施的潔淨程度，阻止其他人士於康文署地界內擺放雜物。  

 

( i v )  關於報告中附件二內的“清潔”項目，有成員認為康文署廁所內的廁紙

質素差劣，詢問署方會如何處理。  

 

4 9 .  主席表示：  

 

( i )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大埔民政處設施的恆常報告，如希望了解特定事

項，可稍後與大埔民政處職員溝通，讓他們可以準備資料於下次會議匯

報。  

 

( i i )  有關於綠化地帶的問題範圍太闊，可先請大埔民政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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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黃倩敏女士表示，大埔民政處轄下沒有需要維護的綠化設施。  

 

5 1 .  張桂恩女士回應如下：  

 

( i )  康文署於 2 0 1 9 年 7 月至 2 0 2 0 年 4 月期間一共移除了 1 4 3 棵不同品種

的喬木，該等樹木可能因結構問題或被暴風吹斷而移除，而移除的品種

則包括石栗、耳果相思、台灣相思、蒲葵和洋紫荊等。  

 

( i i )  關於《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 0 1 4 -2 0 2 2》，署方會盡量減少種植季節

性的花卉而轉種灌木，因灌木生長的年份會較長，從而減少植物廢物。 

 

( i i i )在保安方面，署方會檢視相關情況，如有物件擺放至本署場地範圍內，

康文署的保安員可以請有關人士移走，如物件已擺放一段長時間，署方

會考慮貼上通告，若相關人士在指定時間內不移走物件，署方會將相關

物件沒收或棄置。  

 

( i v )  署方在邀請外判公司投標清潔合約時，會要求投標公司遵守既定標準，

例如要使用回收廢紙製造的廁紙。現時難以講解合約的細則，但署方會

有相關要求，中標公司的服務亦要符合合約的要求。  

 

5 2 .  成員提出以下問題：  

 

( i )  有成員表示，他並非指有人將貨物擺放至體育館內，而是指有貨物擺放

於大元邨中央廣場連接至翠屏花園街市外的位置。據成員所知，康文署

於中央廣場公園內設有保安，他詢問署方於大埔區的保安合約是否由同

一間承辦商承辦。另外，他表示報告中署方評估“保安”一項的表現只

載有“整體工作令人滿意”，但評估表格下的註腳卻指承辧商的表現評

估指標包括履行合約條款等。就此，他詢問署方評估“保安”一項的表

現時，是否包括保安有否處理擺放於康文署地界內的貨物的事宜，以及

保安是否有權指令有關人士不准擺放貨物。  

 

( i i )  詢問康文署有否興趣與民間團體合作，讓團體利用塌樹的木材製作手工

藝品，減少運至堆填區的樹木。  

 

( i i i )詢問大埔區內是否只有一個屬於大埔民政處管轄的籃球場，以及為何並

非所有康樂設施歸康文署管理。  

 

( i v )  詢問康文署可如何跟進廁紙質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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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張桂恩女士回應如下：  

 

( i )  如署方已移除樹木，會要求承辦商於合適情況下將樹木弄碎成片狀循環

再用，不用運至堆填區造成浪費。至於與團體合作方面，可另行商議 可

行性。  

 

( i i )  可向康文署總部反映廁紙質素的情況。  

 

( i i i )如在康文署場地內發現雜物，保安員可以要求有關人士清除物品。至於

報告中的保安表現是總括全大埔區各場地的表現，如個別場地的保安服

務未達到服務水準，可向署方反映，署方會與相關場地的同事作出跟進。 

 

5 4 .  黃倩敏女士表示，現時大埔區的社區中心／社區會堂只有一個籃球場。  

 

5 5 .  主席表示，希望大埔民政處於下次會議提供有關籃球場的使用概況，加入

常設議程討論。至於設施的管理情況方面，希望可於會後與處方商討報告內容。 

 

5 6 .  黃倩敏女士補充，大埔社區中心籃球場的資料已臚列於 W GF M  1 / 2 0 2 0 號

內。  

 

5 7 .  有成員表示，大埔社區中心籃球場內的籃球框搖晃不定，希望處方可以維

修。  

 

5 8 .  黃倩敏女士表示，處方備悉此事，並會作出跟進。  

 

(會後備註：大埔民政處已跟進及維修大埔社區中心籃球場內的籃球框。 )  

 

5 9 .  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報告。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大埔民政事務處—「大埔第 1 區體育館、游泳池及社區會

堂」設施命名  

   (大埔區議會文件 W GF M  5 / 2 0 2 0 號 )  

 

6 0 .  張桂恩女士報告，大埔第 1 區的工程項目包括興建多用途體育館、室內暖

水游泳池、社區會堂、公眾停車場、重置寶湖道小型足球場和美化部 分南運路

休憩處等。經諮詢相關部門和根據場地命名指引，場地名稱應該參考場地設施

的類型、附近街道名稱、地理位置和地標去訂定，亦會參考近期新落成的政府

設施的相關名稱。鑑於民政事務總署社區會堂坐落於新康體大樓內，大埔民政

處建議社區會堂的命名根據康體大樓的命名而定。她感謝相關議員就命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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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意見。康文署就大埔第 1 區的康體大樓、體育館、游泳池及社區會堂的命

名建議如下：康體大樓命名為“大埔東昌街康體大樓”，而體育館、游泳池和

社 區 會 堂 均 會 以 “ 東 昌 街 ” 來 命 名 。 有 關 中 英 文 名 稱 已 載 列 於 文 件

W GF M  5 / 2 0 2 0 號的第 6 段。她請各成員考慮上述命名建議。  

 

6 1 .  成員提出的意見和問題概括如下：  

 

( i )  就康體大樓的英文名稱，有成員認為“康體”是指康樂與體育，而英

文名稱只是簡短的“ L e i s u r e  B u i l d i n g”，詢問會否改為“ L e i s u r e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B u i l d i n g”。  

 

( i i )  有成員認為用“東昌街”命名未必太合適，因為通常市民前往 某個地

方會記認地標的名稱，市民會較為熟悉寶湖而非東昌街的位置，故認

為 “ 寶 湖 ” 這 個 名 稱 會 讓 市 民 更 容 易 理 解 大 樓 的 位 置 ， 將 其 命 名 為

“寶湖綜合大樓”或更合適。  

 

( i i i )有成員詢問康體大樓的完工日期，亦表示比較傾向以“東昌街”來命

名，不認同非當區居民會比較認識“寶湖”。  

 

( i v )  有成員認為其他地區的康體設施較少以街道命名，如天水圍屏山泳池

和沙田圓洲角體育館，以區域名稱來命名或會更為明確。較多市民會

認知東昌街為黃健常學校斜對面的內街，未必為居民慣常了解的位置。

現時坊間較常以“第一區”來稱乎有關大樓，故亦建議可考慮以“第

一區”來命名。  

 

( v )  有成員則認為以街名來命名並非少見，如士美非路體育館和 保榮路體

育館。另外，他亦詢問為何只有康體大樓名稱加入“大埔”二字，而其

他設施則沒有。就寶湖道來說，該街道較長，由廣福邨延伸至富盈門附

近，而東昌街相對較短，或可以此街道而命名。成員亦表示，署方未必

一定要以街道來命名，以“林村河畔康體大樓”來命名亦未嘗不可。  

 

6 2 .  張桂恩女士回應如下：  

 

( i )  就英文名稱只用“ L e i s u r e”而非“ L e i su r e  a n d  Re c r e a t i o n”，若成員認

為需要修訂，署方不會反對。署方曾參考葵青區的青衣西南康體大樓，

其英文為“ Ts i n g  Yi  S o u t h w e s t  L e i s u r e  B u i l d i n g”，名稱較短讀起來可

能較為順暢。但成員若要增添“ Re c r e a t i o n”一字，署方亦可接受。  

 

( i i )  預計康體大樓的完工日期為 2 0 2 1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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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以東昌街命名方面，文件亦有提及可能會用大樓附近的道路名稱，故有

成員提出的“寶湖道”一名，處方亦不反對。  

 

( i v )  就康體大樓的名稱加入“大埔”一詞，是參考其他地區的大樓亦有提及

區城的名稱，讓人知道東昌街康體大樓位於大埔，讓外來或本區市民亦

能知道大埔區設有康體大樓。而其他體育館或運動場在大樓內，所以可

以簡化名稱，只用街道名稱來命名。  

 

6 3 .  成員提出的意見和問題如下：  

 

( i )  有成員澄清，希望以“寶湖”而非“寶湖道”來命名。  

 

( i i )  有成員指出康體大樓座落於東昌街，如使用了另一條街道來命名會比較

奇怪，而對“寶湖”一詞則沒有太大意見。  

 

6 4 .  張桂恩女士表示，體育館的位置應為東昌街 1 號，故曾與部分議員討論以

哪條街道命名的問題，而現在的提案為以東昌街命名。  

 

6 5 .  有成員詢問新建的康體大樓屬於哪個選區。  

 

6 6 .  主席表示，康體大樓位於廣福和寶湖選區。他表示現時命名的方案，包括

原 有 的 “ 大 埔 東 昌 街 康 體 大 樓 ” 、 “ 大 埔 第 一 區 康 體 大 樓 ” 和 “ 寶 湖 康 體 大

樓”。  

 

6 7 .  有成員收回以“林村河畔康體大樓”命名的建議，認為此名稱比較複雜。  

 

6 8 .  張桂恩女士更正康體大樓的位置為東昌街 2 5 號。  

 

6 9 .  主席表示，在命名大樓時會根據街名或地標而訂定，提議可就成員所提出

的三個名稱建議作投票。他詢問在場成員有沒有其他建議，亦請張桂恩女士就

上述命名建議給予意見。  

 

7 0 .  張桂恩女士表示，就成員提出以第一區來命名，署方對此表示保留，因第

一區為地政處於該地段的名稱，她建議成員以“東昌街”或“寶湖”作投票。  

 

7 1 .  主席詢問“寶湖”的英文名稱。  

 

7 2 .  張桂恩女士表示，如以“寶湖”來命名，可參照選區的英文名稱。  

 

7 3 .  主席表示，“寶湖”的英文名稱為“ P l o v e r  Co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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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  有成員表示，“ P l o v e r  Co v e”與船灣淡水湖亦有關聯，詢問名稱會否令人

產生誤會。  

 

7 5 .  成員提出以下意見：  

 

( i )  有成員建議先表決，然後讓提出建議的成員決定其英文名稱。  

 

( i i )  有成員表示，如以“寶湖”來命名，駕駛人士於地圖中搜尋寶湖時，搜

尋所得地點會與東昌街實際地點有所出入，認為搜尋東昌街會較易定位

體育館的位置。  

 

( i i i )有成員認為以“寶湖”命名適合，能代表社區，英文與船灣淡水湖重疊

亦有好處，體現了由船灣淡水湖延伸至寶湖的歷史，文化意義較東昌街

為大，而寶湖的英文名稱亦可以與船灣淡水湖的英文名稱串連起來。  

 

( i v )  有成員認為不論以“東昌街”或“寶湖”來命名也不會關於出現搜尋

地點的問題。  

 

7 6 .  主席表示，區鎮樺議員現時不在席，他早前表示贊成東昌街的選擇，請各

位成員備悉。主席建議就命名進行表決。  

 

7 7 .  張桂恩女士感謝各位成員對設施命名的意見，她表示兩個名稱均可接受，

但由於康體大樓位於東昌街，如要方便市民和外來人士搜尋大樓的位置，“東

昌街”的名稱會較合適，故成員可以再考慮署方所提出的名稱。  

 

7 8 .  經討論後，成員同意“大埔寶湖康體大樓”的命名建議，可保留“大埔”

二字。  

 

7 9 .  主席請成員就命名建議表決，成員同意以記名方式投票，結果如下：  

 

選擇一：  大埔東昌街康體大樓  

 東昌街體育館  

 東昌街游泳池  

 東昌街社區會堂  

贊成：  6 票  譚爾培議員   蘇達良議員  

姚鈞豪議員   文念志議員  

區鎮濠議員   任啟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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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二：  大埔寶湖康體大樓  

 寶湖體育館  

 寶湖游泳池  

 寶湖社區會堂  

贊成：  5 票  姚躍生議員   胡耀昌議員  

林名溢議員   何偉霖議員  

陳振哲議員  

 

   

棄權：  1 票  周炫瑋議員  

 

8 0 .  主席宣布工作小組通過把大埔第 1 區康體大樓、體育館、游泳池及社區會

堂 分 別 命 名 為 大 埔 東 昌 街 康 體 大 樓 （ Ta i  P o  Tu n g  C h e o n g  S t r e e t  L e i s u r e  

B u i l d i n g）、東昌街體育館（ Tu n g  C h e o n g  S t r e e t  S p o r t s  Ce n t r e）、東昌街游泳池

（ Tu n g  Ch e o n g  S t r e e t  S wi mmi n g  P o o l）及東昌街社區會堂（ Tu n g  Ch e o n g  S t r e e t  

C o mmu n i t y  Ha l l）。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設施命名  

(大埔區議會文件 WG F M  6 / 2 0 2 0 號 )  

 

8 1 .  張桂恩女士報告，大埔第 6 區設施包括兩個籃球暨排球場、有蓋座椅、一

個主題花園、一條卵石步行徑、健身角及洗手間、育嬰室及更衣室等附屬設施。

經諮詢相關部門及根據康文署的命名指引，場地名稱應參考設施的類型、附近

街道名稱、地理位置及地標去訂定。她感謝有關議員就命名提出建議。由於場

地是位於馬窩路和達運道交界，鄰近馬窩，故建議該場地的中、英文名稱分別

為“馬窩路花園”及“ M a  Wo  Ro a d  Ga r d e n”。她請各成員支持上述的中、英文

名稱及考慮通過。  

 

8 2 .  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 i )  當區議員對於公園開始展開工程表示高興。成員指因疫情關係，工程會

延遲於 2 0 2 1 年第一季完成。他亦表示署方事前曾與他商討公園的命名，

“馬窩路花園”為他建議的名稱，因荔枝山附近已建有達運道花園，為

免混淆故取名為“馬窩路花園”，認為名稱比較適合且悅耳。  

 

( i i )  有成員表示支持上述的命名，尊重當區議員的建議。  

 

8 3 .  工作小組通過“大埔第 6 區休憩用地”命名為“馬窩路花園” （ M a  Wo  



-  1 5  -  

 

 

R o a d  Ga r d e n）。  

 

 

VI .  其他事項  

 

(一 )  社區中心的使用事宜  

 

8 4 .  有成員表示，近日與大廈的法團開會，需要使用社區會堂的場地，但由於

限聚令只容許不多於 8 人出席，而業主大會人數往往超過 8 人，未能舉行。就

他所知，限聚令豁免法團大會的開會人數，但超出人數上限又不容許於社區會

堂舉行，要物色其他場地開會。他對此安排感到奇怪。  

 

8 5 .  黃倩敏女士回應，就早前限聚令 8 人上限的規定，處方是跟從民政事務總

署的指引作出安排。由於現時限聚令已放寬至 1 6 人，法團大會暫時可使用該場

地。大埔民政處亦會向總署反映成員的上述意見。  

 

8 6 .  成員詢問現時限聚令上限是否為 1 6 人，但室內可獲豁免，法團大會是否限

制人數為 1 6 人以下。  

 

8 7 .  黃倩敏女士回應，在限聚令上限放寬至 1 6 人下，如預約禮堂，可以以每一

組 1 6 人，人與人之間隔 1 . 5 米的距離設置。如預約會議室，團體則應參照會議

室容納人數的上限。  

 

8 8 .  有成員表示，他已預約社區中心內的會議室作法團大會用途，業主人數有

機會超過 1 6 人，會議室如不能容納 1 6 人以上，會考慮預約其他場地。他又表

示既然限聚令已經放寬，可否容許 2 0 至 3 0 人於該場地開會。  

 

8 9 .  黃倩敏女士表示，處方容許 2 0 至 3 0 人預約會議室舉行法團大會。  

 

 

VII .  下次會議日期  

 

9 0 .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9 1 .  會議於上午 11 時 4 8 分結束。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2 0 年 1 2 月  


